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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北衡水警方打掉了一个利用POS机盗取银行账户和密
码的诈骗团伙。这一团伙先在普通POS机中加装能存储账户信息
的电子模块，然后以“不收取任何费用”为诱饵，将改装后的POS机
推销给商户。自今年春节以来，该团伙作案60多起，涉案金额超过
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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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答

室外作业中暑身亡
能否获得工伤赔偿？

编辑同志：
我丈夫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安装工人，其工作大多是在户外进

行。一个星期前，我丈夫在上班时因天气太热而中暑，并引发身体
机能失常和中枢功能障碍，最终出现器官功能衰竭，虽送往医院抢
救但仍不幸身亡。料理完丈夫的后事，我向广告公司要求给予我
丈夫工伤待遇，却被公司拒绝，理由是中暑是很常见的事情，并不
必然会导致死亡，我丈夫死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中暑，而是在于其
自身体质，因此我丈夫不构成工伤。请问：公司的说法成立吗？

读者：钟静玲

钟静玲读者：
公司的说法不成立。
首先，从意外伤害的角度来看，你丈夫的死亡当属工伤。《工伤

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
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意外伤
害的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
害的客观事实。你丈夫在上班期间因中暑引发疾病死亡，尽管病
源来自体内，但导致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天气炎热，才引发身体
机能失常和中枢功能障碍，最终出现器官功能衰竭，因此归根结底
是由于外来因素所致。同时，体内热量的过度积蓄导致中暑，不仅
具有不可预见性，而且也符合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特点。
也就是说，你丈夫的情形具备“意外伤害”的外来性特征。

其次，从劳动保护的角度来看，中暑也属工伤。《防暑降温措施
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
引起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四条第（四）项，也已把职业病纳入了工伤范围。而在原卫
生部与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的《职业病目录》中，明确将

“中暑”收录为因物理因素所致的职业病范围。原卫生部、原劳动
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工作场所夏季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第五条第（三）
（四）项也指出：“取得职业病诊断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和职业病诊
断鉴定委员会要积极为劳动者进行职业性中暑的诊断、鉴定。在
高温、高湿场所因工作原因引起中暑，并经取得职业病诊断资质的
医疗卫生机构诊断为职业病的劳动者，劳动保障部门要做好工伤
认定工作，使劳动者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所有这些都明确表
明：中暑也属于工伤的范围，劳动者因此受到的伤害，应当享有工
伤待遇。 颜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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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林珑

欠了朋友的钱还不上，女子罗某就想赖账，于是她找借口要求看借条，趁对方不注意抢
了借条就跑，还边跑边将借条给撕毁了。近日，玉环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抢夺罪对罗某提
起公诉。

罗某来自贵州，今年21岁，在玉环一家企业上班。2016年10月，罗某通过微信摇一摇认识
了同样来自贵州的老乡郑某（男）。认识1个多月，罗某发现郑某有追求自己的意思，她就以
需要买衣服等各种理由陆续向郑某借款 3600 余元，结果每次郑某都爽快地给了她钱。见郑
某这么大方，罗某心想：干脆借一笔大钱来花。于是，她谎称家里人生病要做手术急需用钱，
向郑某开口借 30000 元。为了取得郑某的信任，罗某还让郑某分别把钱汇到她自己和她爸爸
的账户上。

没过几天，郑某就从认识罗某的老乡那里得知，罗某的亲人并没有生病，而且罗某还是已婚
人士。郑某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要求罗某补打借条。罗某只好向郑某出具了一张数额为
33600元的借条，并约定分3年还清，每月还1000元左右。然而，罗某在分次共还款2000元后就
无力还钱了。

无钱还债的罗某就想着把借条拿回来，这样郑某就不能到法院起诉自己了，欠的钱也不用
还了。可是单靠自己的力量很难顺利地从郑某手中抢回借条，于是罗某骗堂弟说，自己已将欠
款还给郑某，郑某却未归还借条，要求堂弟陪自己去找郑某理论，将借条拿回来。2017年5月17
日，罗某及其堂弟将郑某约至郑某家楼下碰面，罗某找借口要求郑某拿出借条验看，查验时趁郑
某不备，罗某一把抢过借条并迅速逃离，逃跑中还撕毁了借条，而郑某则被罗某的堂弟拉住理
论，无法将借条找回。

无奈的郑某报了警，罗某得知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日前，玉环市人民检察院以涉
嫌抢夺罪对罗某提起公诉。

检察官说法：
罗某以消灭合法债务为目的，趁人不备，抢夺借条并撕毁。从客观方面来说，所涉借条本身

虽不是财产，但却是财产权利的凭证，一旦失去，债权人便丧失了法律上的债权依据，罗某的行
为使郑某的债权有可能得不到实现，且数额较大，因此罗某实施的是抢夺行为。从主观方面来
说，罗某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撕毁借条主观上存在非法占有郑某33600元的故意，其行为已经
构成抢夺罪。因此，检方以涉嫌抢夺罪对罗某提起公诉。

通讯员 林静

地下水管爆裂，导使服装店的地下室进水，存放在室内的服装及财物泡水损坏，服装店将当
地自来水公司告上法院索赔各项经济损失。那么，自来水公司到底该不该赔呢？日前，台州市
黄岩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去年1月26日上午9时，在黄岩开服装店的葛某像往常一样来到店铺开门营业。刚走到地
下室准备拿货，他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整个地下室严重积水，深度约至膝盖处，储存在室内
的服装等物品全泡在了水中。葛某赶紧找原因，发现原来是位于房屋东侧的地下水管爆裂了，
水从地下室的出风口不断涌进来。葛某赶紧关掉设在房内的自来水总阀门，地下室出风口这才
停止了进水。

之后，葛某多次找当地的自来水公司交涉，要求对方对他受损的财物予以赔偿，但双方未能
协商解决。无奈的葛某以服装店为名将自来水公司告上法院，要求其赔偿服装、房屋租金、人工
费用等各种损失共计13.95万元。

自来水公司称，该地下室系违章建筑，出风口的设置存在问题，水管破裂处位于地下，且距
离该店铺的地下室七八米远，正常情况下水不可能漏到店内，相关损失是原告自身原因造成的，
自来水公司不应担责。

法院审理后认为，自来水公司对其管理的设施未能保障安全运行存在一定过错，判决自来
水公司担责六成。

法官说法：
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侵权责任所必需具备的条件，包括行为、过错、损害事实和因果关

系四个方面。行为人因过错侵犯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本案中，自来水公司作为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应当对输水管网等设施进行定期检查维修

以确保安全运行。地下水管出现爆裂现象，表明自来水公司在保障安全运行方面存在一定过
错。与爆裂水管相关的自来水总阀门被关闭后不久，服装店的地下室出风口即不再进水，表明
水管爆裂与地下室进水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至于自来水如何从爆裂处流到涉讼的地下
室，原、被告均未提供相关证据。考虑到地下室出风口设置是一半位于地面以上、一半位于地面
以下的因素，结合本案水管爆裂后自来水并未漫过服装店门前地面的实际情况，自来水在水管
爆裂后透过地下疏松的土壤，直接通过地下室出风口下半部分冲入原告地下仓库的可能性较
大。参照资产评估报告，法院确认原告的财产损失及公证等相关费用共计52633.06元。

本案有初步证据证明水管爆裂与地下室进水有一定因果关系的情况下，自来水公司不能对
此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加以反驳，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但服装店储存货物的地下室系违
章建设，出风口设置不合理，对本次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法院酌情确定由
自来水公司担责六成，赔偿服装店31580元。

抢走借条并撕毁，这样就不用还钱？
检察官：想法天真！行为涉嫌抢夺罪

水管爆裂水漫服装店地下室
法官：自来水公司应担责六成


